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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征集重大科技攻关和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需求的通知 

 

各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实施好江门科技“双百工程”，我局将探索以“揭榜挂

帅”的方式实施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现面向我市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征集重大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项目需求，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项目征集 

项目需求分为技术攻关类和成果转化类两大类别，项目需

求应瞄准我市重点产业集群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和产业发展急

需的重大科技成果。   

（一）技术攻关类项目 

  由我市重点产业集群的企业提出技术难题或重大需求；由

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或组成的联合体进行揭榜攻关。 

  1.需求方。江门市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必

须符合下列条件： 

  （1）须承诺并有能力保障项目科研投入，且能够提供项目

研发实施的支持和配套条件，攻关成功后能在本企业推广应用。 



（2）需求内容应聚焦企业或产业领域中的关键核心技术、

关键零部件、材料及工艺等研发需求，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带动我市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 

（3）应明确技术指标、时限要求、产权归属、资金投入及

其他对揭榜方的条件要求等需求内容。 

（4）应具备良好的社会信用，无不良信用记录或违法行为。 

  2.揭榜方。省内外有研究开发能力的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

或组成的联合体(关联单位除外)等，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有较强的研发实力、科研条件和稳定的人员队伍等，

有能力完成张榜任务。 

  （2）能对张榜项目需求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可行方案，

掌握自主知识产权。 

（3）优先支持具有良好科研业绩的单位和团队，鼓励产学

研合作揭榜攻关。 

（4）应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诚信，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成果转化类项目 

由省内外拥有重大科技成果的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提出

成果转化需求；由有技术需求、应用场景且符合应用条件的江

门市企业揭榜实施。 

1.需求方。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拥有成熟度高的

技术成果，且属于江门市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并符合以下条

件： 

  （1）具有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任务的基础条件和成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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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相关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已取得重大突破，拟转

化成果具备产业化和推广应用条件。 

（2）具有拟转化成果的自主知识产权，市场用户和应用范

围明确，对江门市产业发展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3）拥有成果转化的支撑队伍，能主动参与和协助推广应

用方案的实施。 

  （4）优先支持产业共性技术和首台（套）重大装备，以及

公益性、辐射带动效应显著的重大成果。 

  2.揭榜方。有技术需求和应用场景的江门市内注册的、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关联单位除外)，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拥有较强的成果推广应用队伍，能够提出科学合理的

成果转化方案。 

  （2）能够提供成果转化所需的资金、场地、市场等配套条

件。 

  （3）能够进行示范应用，扩大社会应用效益。 

二、工作流程 

1.需求征集。需求方填报《技术攻关类（或成果转化类）项

目需求表》（详见附件），将电子版和盖章扫描版发送至市科

技局产学研结合科政务邮箱（kjjcxyjhk@jiangmen.gov.cn）。 

  2.论证张榜。市科技局按照“成熟一批、组织一批”的方式，

对项目需求进行论证筛选，重点遴选出影响力大、带动性强、

应用面广的关键核心技术或推广难度较大、辐射带动作用较好

的重大科技成果，统筹确定后向社会公开张榜发布。 



3.对接揭榜。揭榜方自行选取张榜项目，提交揭榜方案及相

应佐证材料。市科技局会同需求方对揭榜方及揭榜方案进行评

审考察，组织双方对接磋商达成合作意向，确定合作形式、工

作计划、双方权责、验收标准、知识产权归属等事项，推动双

方签订合作协议或合同。需求方和揭榜方共同向市科技局提交

已签订的合作协议或合同进行备案入库。 

4.评审立项。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入库项目进行论证，并根

据专家论证意见择优选拔、提出中榜项目名单，向全社会进行

公示。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由需求方、揭榜方、市科技局共同

签订三方合同任务书，各自履行职责，并及时发布成功揭榜公

告。 

5.资助资金。“揭榜挂帅”的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项目需求

方和揭榜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江门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资助

办法等相关政策予以支持，单个项目资助资金不超过（含）100

万元。 

6.项目管理。市科技局对目标进展、阶段任务、资金使用等

情况，重点开展中期评估、项目验收等管理工作。需求方、揭

榜方均应严格遵守科研诚信管理有关规定，接受审计、监察等

部门监督，确保提交材料真实有效，严禁出现抄袭、剽窃、侵

占、伪造、虚构等行为。如有发现科研违法违规行为，我局将

按照市级科技项目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停拨、核减或追回资

助资金，并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三、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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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需求征集工作常年开展和受理，每年的 5 月和

11 月对外张榜。请各市（区）科技主管单位和各有关单位做好

组织发动工作和信息收集工作。 

（二）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无论是否达成合作意向，

需求方、揭榜方均须采取措施对项目揭榜与实施过程中的数据、

信息、技术文档等严格保密。对未经许可的资料和信息，不得

泄露给任何第三方，需归还的技术资料应按要求及时归还。 

     

附件：江门市“揭榜挂帅”技术攻关（或成果转化）需求 

项目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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